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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1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北京联合大学、厦门鼎标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宁志中、张凌云、卢胜辉、胡新均、杨雪春、吴书惠、张琦、朱莉蓉、吕宁、乔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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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旅游度假地设施配置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滨海旅游度假地设施配置的总体原则，规定了基本要求、分类要求和管护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滨海旅游度假地建设经营主体的相关度假地设施建设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001（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T 14308　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17775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

GB/T 25895.1　水域安全标志和海滩安全旗　第 1 部分：工作场所和公共区域用水域安全标志

GB/T 25895.2　水域安全标志和海滩安全旗　第 2 部分：海滩安全旗颜色、形状、含义及性能的规范

GB/T 25895.3　水域安全标志和海滩安全旗　第 3 部分：使用指南

GB/T 26354　旅游信息咨询服务

GB/T 26358　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

GB/T 31383　旅游景区游客中心设置与服务规范

GB/T 31384　旅游景区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规范

GB/T 33539　海洋体验潜水服务规范

GB/T 35557　滨海景区海上运动救援服务规范

GB/T 38547　旅游度假租赁公寓　基本要求

GB/T 41648　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

HY/T 127　滨海旅游度假区环境评价指南

LB/T 077　自驾游目的地等级划分

LB/T 078　自驾车旅居车营地质量等级划分

LB/T 082　旅游休闲街区等级划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滨海旅游度假地　coastal tourist resort

依托海洋度假资源，为游客提供度假和观光游览、户外活动（运动）、休闲娱乐等旅游服务的功能集

聚区域。

3.2

旅游度假空间单元　spatial unit of vacation

旅游产品丰富、度假功能突出的相对独立、完整的园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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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原则

4.1　滨海旅游度假地根据发展规划和布局，科学配置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发展要素，设施体系完

整，设施布局符合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海岸利用等相关规划要求。

4.2　优先发挥各类建成设施在滨海旅游度假地设施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施城乡存量设施的功能融

合，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4.3　滨海旅游度假地设施配置突出海洋自然与文化景观特色，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5　基本要求

5.1　滨海旅游度假地应设置具有综合管理协调职能的常设机构，为滨海旅游度假地的设施配置和管理提

供组织保障。

5.2　滨海旅游度假地应配置至少一处省级旅游度假区或规模相当的旅游度假空间单元，不同类型设施配

置应符合 GB/T 26358、GB/T 17775、LB/T 082、LB/T 077、LB/T 078 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5.3　滨海旅游度假地应提供具有观光游览、休闲康养、文化娱乐等功能的产品。

5.4　滨海旅游度假地应配置信息咨询处、停车场、休憩室、厕所等旅游服务设施。

5.5　滨海旅游度假地应具备便利的外部交通条件，可进入性强。

6　设施配置

6.1　食宿接待设施

6.1.1　滨海旅游度假地应配置完整的度假食宿设施类型体系，食宿设施应突出海洋特色。

6.1.2　滨海旅游度假地应配置星级饭店、商务酒店、旅游民宿、沙滩营地、海景公寓等类型的度假住宿设

施，满足不同类型游客的需求。

6.1.3　度假食宿设施根据其类型应符合 GB/T 14308、GB/T 38547、GB/T 41648 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6.2　休闲活动设施

6.2.1　滨海旅游度假地旅游休闲活动设施的配置应结合区域海洋、海岸景观和气候等自然条件。

6.2.2　滨海旅游度假地应结合城乡居民生活服务需求，配置类型丰富、海洋特色鲜明的购物、休闲等度假

设施。

6.2.3　开展旅游休闲活动的沙滩、海上、渔村、渔港、渔场与展示体验场馆等场所，应按照独立管理单元要求

划定活动空间范围，配置旅游信息咨询、更衣洗浴、行李寄存、商品销售、设备租赁、安全管理等功能及其设施。

6.2.4　滨海旅游度假地应公示海钓、海上冲浪、飞龙、游艇、帆船、帆板、潜水、降落伞、热气球等海上和低

空活动空间范围，在滨海陆地配置相应的设备存储、安全培训、更衣洗浴、行李寄存、商品销售、设备租赁

等功能及其设施。潜水设施配置应符合 GB/T 33539 的要求。

6.3　游览交通设施

6.3.1　滨海旅游度假地内的旅游度假区、旅游度假空间单元与主要游览、休闲活动等场所之间应至少配

置一种公共交通方式。

6.3.2　滨海旅游度假地应结合城乡公共交通体系建设，配置体现滨海旅游度假地特色的慢行游览交通系

统，例如游步道、栈道、骑行道、风景道等交通设施。风景道、游步道等应结合沿线景观与环境特点设置观

景台、驿站、营地等设施。

6.3.3　结合滨海旅游度假地游览交通方式，宜提供包括自行车、新能源汽车等共享交通工具。

6.3.4　根据各类设施布局宜配套设置加油站、加气站或充电站，以及生态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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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综合安全设施

6.4.1　生态安全设施

6.4.1.1　滨海旅游度假地内分散布局的旅游场所的污水排放应就近接入城乡污水系统，或独立配置污水

处理设施。集中建设区域宜配置中水处理设施，海水淡化工厂应配置分离物处理设施。

6.4.1.2　滨海旅游度假地内禁止车辆、人员进入的森林、海岸、海滩等区域，应设立隔离管控或明显的禁入

标识设施。

6.4.1.3　滨海旅游度假地森林、海岸、海滩、海上、海岛等区域应配置生态环境监测设施。

6.4.2　活动安全设施

6.4.2.1　滨海旅游度假地沙滩运动、海水浴场、海上运动等区域，应设置明显的浮标、围栏、界牌、旗帜等

安全标识。水域安全标识和沙滩安全旗的设置应符合 GB/T 25895.1、GB/T 25895.2、GB/T 25895.3 等

相关标准的要求。

6.4.2.2　沙滩运动、海水浴场、海上运动等区域应设置安全教育、模拟与警示设施，滨海救援设施配置符

合 GB/T 35557 的要求。

6.4.2.3　沙滩运动、海水浴场以及主要游览区应配置最大游客承载量监测、天气预报、应急广播等设施与设备。

6.4.3　防灾减灾设施

6.4.3.1　滨海旅游度假地森林、海岸、海滩、海上、海岛主要旅游活动区，应根据区域防灾减灾规划设置安

全监控设施和人员避难场所、活动船只避风港、锚地等。

6.4.3.2　滨海旅游度假地应设置海洋观测站或潮位观测站、测波雷达站等，海滩、海上、海岛主要旅游活动

区周边海域应设置浅海波浪浮标观测点、海况视频监控点等设施。

6.4.3.3　滨海旅游度假地应设置应急物资储备设施，针对海洋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的应急救援物资

储备品种齐全、总量稳定。

6.5　其他配套设施

6.5.1　滨海旅游度假地的园林绿化、景观等应充分体现滨海特点，绿化种植宜以本地适生植物品种为主。

6.5.2　滨海旅游度假地应设置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或游客服务中心，提供旅游公益咨询服务。旅游信息

咨询服务中心的功能配置应符合 GB/T 26354 要求，游客服务中心的功能配置应符合 GB/T 31383 要求。

6.5.3　滨海旅游度假地应在游客活动的核心区域设置信息展示系统，配置全景导览图、区域导览图以及

各类旅游信息索引等设施，相关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 的要求，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应符合 GB/

T 31384 的要求。

6.5.4　滨海旅游度假地宜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应提供多语种电子解说服务，解说内容科学、海洋自然和

文化特色突出。

6.5.5　滨海旅游度假地主要公共空间、文化和旅游场所、休闲运动场所等，应配置照明设施，保障夜游活

动的开展。

6.5.6　公共游览区、活动区应设置无障碍通道，设立无障碍标识，配置符合无障碍人群需求的辅助设施。

6.5.7　公共游览区、活动区应配置公共厕所和垃圾箱等环境卫生设施。垃圾处理实行分类收集、转运，日

产日清。

7　设施管护

7.1　日常管护

7.1.1　滨海旅游度假地内各类设施、场所、活动应明确管理维护责任主体和责任人，责任主体应建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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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监督处理等制度，定期对旅游活动场所、设施、设备等进行检查、检测和养护、维修、更换，并建立工

作台账。

7.1.2　滨海旅游度假地常设机构应定期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海洋生态、滨海环境以及各类场所、设施、设备

等进行安全评估。海洋生态、滨海环境评估应符合 HY/T 127 的要求。

7.1.3　滨海旅游度假地海滩、海上、海岛主要旅游活动区应纳入区域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和海洋灾害预警

网格管理。

7.2　应急处置

7.2.1　滨海旅游度假地常设机构和各类场所、设施、活动的管理责任主体应制定各类应急预案，并定期组

织演练。

7.2.2　在海洋灾害发生期间，滨海旅游度假地常设机构和各类场所、设施、活动的管理责任主体应及时发

布相关公告，及时中止海滩、海上、海岛等场所旅游活动，疏散相关人员；及时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有关活动

场所，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滨海旅游度假地有关设施、设备。

7.2.3　滨海旅游度假地水陆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损坏，常设机构或各类场

所、设施、活动的管理维护责任主体应立即组织抢修，妥善安排游客生活与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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